国家工程建设质量奖审定委员会文件
 

工质字〔2007〕1号 



关于组织申报2007年度国家优质工程的通知
  

各关联协会，相关单位：
 

    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务院颁发的《质量振兴纲要》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要求，引导工程建设企业转变质量管理理念，增强工程质量的管理意识，加强建设（业主）单位在工程质量管理过程中的组织和核心作用，鼓励设计、施工企业注重和加强设计、施工质量的管理,宣传国家优质工程。现将申报2007年度国家优质工程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推荐工作由各行业、地方协会负责组织，并严格按照《国家优质工程审定与管理办法》（附件1）的要求和附表名额（附件2）认真组织申报。国务院国资委所属企业可按办法的要求自行组织直接申报。
    二、请各行业、地方协会本着“优中选优”的原则，将符合条件的工程推荐上来，推荐的工程应体现综合质量水平和系统、科学、经济的工程质量管理思想。
    三、推荐申报的工程，应是与批准立项项目一致且一次成优的工程，并已经获得省、部级的设计奖和工程（施工）质量奖（含鲁班奖）。凡复查时发现有质量问题而后又经整修的工程，不能评为国家优质工程。
    四、推荐申报的工程应是2003年5月1日至2006年4月30日内竣工的工程。且无拖欠民工工资。
    五、推荐申报的工程，应具有超前的质量管理意识、创新意识和节能、环保意识。
    六、曾为参评其他同类奖项进行了施工质量修整，而又没有评上的工程，不得申报国家优质工程。
    七、每个参评国家优质工程的项目需交申报费1000元。
    八、申报国家优质工程须按要求填写《国家优质工程申报表》一式2份。申报表由国家工程建设质量奖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发放（或到www.cacem.com.cn下载），表格内容须用黑色四号GB2312楷体打印（备电子版，Excel格式），申报表须加盖公章。
    九、每个申报参评国家优质工程奖的项目应附幻灯片（Power Point格式，12～20张，其中工程全貌3张以上，工程独具特色的部位3张以上，与工程结构和使用安全相关的3张以上，主要设备照片3张以上），每张幻灯片须附简要说明，并刻入一张光盘或拷贝到U盘。
    十、DVD光盘：
    1、具备参评金奖条件，并拟申报金奖的工程项目必须提供工程简介DVD光盘一张（一般工程8～15分钟，住宅小区工程10～20分钟）。内容主要包括：工程介绍（包括立项、合法性介绍和工程概况，2分钟左右）；工程质量控制措施与方案（含组织方案、技术方案等，2分钟左右）；主要施工过程介绍（2分钟左右）；工程重要、特色部位介绍（1分钟左右）；隐蔽部位的施工质量控制措施介绍（1分钟左右）；节能、环保措施介绍（1分钟左右）；住宅小区的环境及物业管理、业主满意度介绍（2分钟左右）等。
    2、拟申报银奖的工程项目，可根据工程情况准备相关的DVD或幻灯片向现场复查专家组介绍工程的创新特点和工程隐检部分的施工过程，时间控制在8～20分钟之间。
    十一、国家优质工程申报材料由以下五部分组成：
    （1）申报表1份（备电子版）；
    （2）DVD光盘1份（拟申报参评金奖的工程）；
    （3）幻灯片光(U)盘一份;
    （4）申报资料1份,资料要求见十二条；
    （5）工程项目创新成果汇总。（建设、咨询、设计、监理、施工、调试等与工程有关的管理、技术、质量方面创新成果总结，一万字以内，并备电子版）
    十二、申报资料的装订顺序及内容要求：
    1、申报资料封皮(封面)，要求见附件3；
    2、目录(注明页码)； 
    3、5～８张5吋的工程彩色照片,照片可打印(须清晰清楚)或粘贴,其中工程全貌的照片不少于3张,特色照片不少于2张，照片须附简要说明;
    4、申报表（1份）；
    5、主申报单位（非建设单位申报时）资质证书复印件;
    6、项目咨询可评（研）报告或项目建议书复印件（如获奖请附证书）;
    7、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工程立项文件复印件;
    8、工程报建批复文件复印件（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施工许可证、环评等证明文件）；
    9、省、部级工程（施工）质量奖证书复印件；
    10、省、部级设计奖证书复印件；
    11、工程质量监督（咨询/监理）单位的工程质量评定文件复印件；
    12、工程节能、环保验收证明文件;
    13、工程验收证明文件（验收证书）复印件；
    14、工程质量监督部门的备案文件复印件和国家验收文件复印件;
    15、工程决算书或审计报告复印件；
    16、工程所获省部级QC活动成果奖证书复印件；
    17、业主满意度评价表（住宅小区工程），见附件5；
    18、其他须说明的材料。
    十三、申报资料须装订成册并符合以下要求：
    1、装订尺寸为A4纸规格，平装、胶订；
    2、申报资料的封皮采用250g铜板纸；
    3、申报资料的封面按附件3的要求打印；
    4、所有正文内容均用四号楷体打印。
    十四、所有文字、证书、印章、照片须清晰可辨,要求的材料复印件亦可采用扫描件。联系电话及联系人准确无误。申报材料整理装订后，统一装入A4规格硬质塑料文件盒。并经各推荐协会审核签署意见后于2007年6月10日前将申报材料连同申报费报送国家工程建设质量奖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联 系 人：李醒冬  
    联系电话：（010）63422929转1311
    邮    编：100038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小马厂6号华天大厦四层
    网　　址：www.cacem.com.cn
    收款单位：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中土大厦支行
    帐    号：210901040006442
 
    附件：1、国家优质工程审定与管理办法
          2、国家优质工程推荐名额分配表
          3、申报资料封面样式
          4、国家优质工程申报表
          5、业主满意度评价表（住宅小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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